
 

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 2020 年度县政府常务会议学法计划的通知

源政办字〔2020〕27 号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及历次全会精神，进一步健全完善我县领导干部学

法清单制度，提升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能力，适应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

依法治县的新要求，经县政府同意，现就 2020 年度县政府常务会议学法工作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安排

   2020 年县政府常务会议学习法律采取会前学法和专题学法两种方式进行。原

则上每月安排 1 次学法活动，每年安排专题学法不少于 3 次。

   二、学法内容、时间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

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

全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条例》《山东省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依法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定》



   计划学习时间：4 月份

  责任部门：县卫生健康局

   2.《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计划学习时间：5 月份

   责任部门：县发展改革局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

等安全生产相关法律规定，开展“立责于心保安全，履责于行促发展”专题学法

   计划学习时间：6 月份

   责任部门：县应急局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新修订版，2020 年 1 月 1 日施行）

   计划学习时间：7 月份

   责任部门：县自然资源局

   5.《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行政强制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

偿条例》等有关强制拆除的相关法律，法规，准确把握城乡规划工作内涵，持续

推进城乡规划科学健康发展开展专题学法

   计划学习时间：8 月份



   责任部门：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县自然资源局

   6.《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

   计划学习时间：9 月份

   责任部门：县统计局

   7.《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计划学习时间：10 月份

   责任部门：县政府办公室

   8.《信访条例》《山东省多元化解纠纷促进条例》等矛盾纠纷化解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

   计划学习时间：11 月份

   责任部门：县信访局、县司法局

   9.《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法治政府

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工作规定》《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等有关法治政府建设内

容开展专题学法。

  计划学习时间：12 月份

  责任部门：县司法局



  三、学法形式

  县政府常务会议会前学法一般由责任部门主要负责人汇报解读，也可书面传达

学习。

  县政府常务会议专题学法由各责任部门安排师资力量（专家学者、法律顾问、

上级领导或本部门负责人），在准确理解法律精神的基础上，结合行政机关职责

要求，精心制作讲课提纲，做到重点突出，条理清晰。

  各责任部门也可根据工作实际，采用“以案说法”等形式创新学法形式。

  四、相关要求

   1.县政府常务会议学法由县政府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各责任部门密切配合，

每次讲法时间不超过 15 分钟。专题学法学习时间控制在 45 分钟内。县政府领

导可结合国家出台的新法规或工作需要调整、新增学法内容。

   2.各相关责任部门要高度重视县政府常务会议学法工作，根据本计划提前确定

主讲人员，落实好学法内容和学习材料的准备工作，确保学习效果。

   3.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要切实将学法培训活动作为促提升、补短板，助发展、保稳定的重要措施，参照

本计划，结合本系统新法新规和工作实际详细制定学习与培训计划，认真抓好学

法活动的组织和落实，确保学习培训与本单位职责紧密结合，通过学习培训提升

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能力。



 

                                                 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4 月 24 日

（此件公开发布）

 

 

 


